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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疆通达热力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通达热力），成立于2000

年8月，主营城市集中供热。本次因更换设备重新对新疆通达热力有

限责任公司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CEMS）（DA003排

口）进行比对验收，型号：CEMS-2000N型，编号：338P259007F；

生产厂家：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废气由一根25米烟囱排

放。

新疆通达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南昌路锅炉房3号锅炉废气排放口

（DA003）设计、安装由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于2025年11

月28日完成。新疆源博水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于2026年12月21日—23

日对设备进行运行调试检测。新疆恒瑞润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设备

进行运行维护。

根据新疆通达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要求，新疆昌源水务科学

研究院有限公司于2026年3月22日对新疆通达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南昌

路锅炉房3号65吨热水锅炉烟气排口在线监测设备（聚光科技（杭州）

股份有限公司，型号为CEMS-2000N）进行比对监测。目前，该系统

运行正常，比对检测因子包括二氧化硫浓度、氮氧化物浓度、流速、

含氧量、温度等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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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验收监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1月1日起施行）；

2、《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82号，2017

年10月1日；

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2017年1月1日起施行）；

4、《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

规范》（HJ 75-2017）；

5、《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系统

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 76-2017）；

6、《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HJ/T

212-2025）；

7、《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控（监测）系统现场端建设技术规范》

（T/CAEPI 11-2017）；

8、《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HJ/T 397-2007）；

9、《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技术规范（试行）》

（HJ/T 373-2007）；

10、《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监测）数据采集传输仪技术要求》

（HJ 477-2009）；

11、《关于发布〈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标记规则〉的公告》

（公告2022年第2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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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线监测系统建设基本概况

2.1 工程基本概况

新疆通达热力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通达热力），成立于2000

年8月，注册资金1200万元。主营城市集中供热。共有锅炉房2座、7

台热水锅炉（共380吨）、45个热交换站、28千米一次管线，约5平方

公里的供热区域，截至目前供暖面积达369.5万平方米。是全市排名

前十位的现代化供热企业，在供热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

新疆通达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南昌路锅炉房3号废气排放口

（DA003）废气由一根25m高烟囱排放，烟道截面积为3.1416㎡。

本次验收范围：新疆通达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南昌路锅炉房3号废

气排放口（DA003）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数采仪及监测站房等其

他配套设施，比对监测因子包括二氧化硫浓度、氮氧化物浓度、流速、

含氧量、温度。

2.2 在线设备安装情况

新疆通达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南昌路锅炉房3号废气排放口

（DA003）安装的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生产厂家为聚光科技（杭州）

股份有限公司，设计、安装单位为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调试检测为新疆源博水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本项目验收后运行维护单

位由新疆恒瑞润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

2025年12月14日至12月20日，完成新疆通达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南

昌路锅炉房3号废气排放口（DA003）CEMS调试前168h无故障运行；

2025年12月21日至12月23日，完成新疆通达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南昌路

锅炉房3号废气排放口（DA003）CEMS 72h调试，并出具72小时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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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报告；2025年12月24日至12月30日，完成新疆通达热力有限责任

公司南昌路锅炉房3号废气排放口（DA003）CEMS 168h连续运行能

力测试（调试前后168小时无障碍运行数据见附件5，72小时调试分析

报告见附件3）。

新疆昌源水务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于2026年3月22日，对新疆通

达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南昌路锅炉房3号废气排放口（DA003）CEMS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型号为CEMS-2000N）进行比对

监测（比对检测报告见附件6）。

新疆通达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南昌路锅炉房3号废气排放口

（DA003）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CEMS）监测数据采集设备与乌

鲁木齐市污染源自动监控平台联网，2026年5月8日，乌鲁木齐市生态

环境局出具了联网证明（联网证明见附件4）。

2.3 在线设备信息

新疆通达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南昌路锅炉房3号废气排放口

（DA003）烟气排放连续监测设备方法原理及设备型号情况见表2-1，

污染源排放限值、报警值见表2-2，CEMS校准标准气体浓度见表2-3，

设备检测原理和方法见表2-4（仪器设备认证证书及检测报告见附件1、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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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主要在线设备信息统计表

项目 设备型号 量程 原理 生产厂商 设备铭牌

CEMS系统 CEMS-2000N / /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流速 APT2000/B0000345 0-250pa 皮托管法 安荣信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温度 APT2000/B0000345 0-400℃ 铂电阻法 安荣信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二氧化硫 OMA-2000/449P2570029 (0-50-100)mg/m³ 紫化差分吸收法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一氧化氮 OMA-2000/449P2570029 (0-75-400)mg/m³ 紫化差分吸收法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二氧化氮 OMA-2000/449P2570029 0-100mg/m³ 紫化差分吸收法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氧气 HMS-100/001P2580090 0—25% 氧化锆法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湿度 HMS-100/001P2580090 0—40% 极限电流法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5

表2-2 污染源报警值

监测项目 标准限值 企业报警值 联网报警值

二氧化硫 10mg/m³ 10mg/m³ 10mg/m³

氮氧化物 60mg/m³ 60mg/m³ 60mg/m³

表 2-3 CEMS校准标准气体浓度一览表

标准物

质名称
浓度 定值日期 批次编号 生产厂家

氧气

6.00%/6.01% 2025.12.3/2025.12.4 2512030118/2512030053

四川润泰

特种气体

有限公司

14.0% 2025.12.3 2512030060/2512030059
22.5% 2025.12.3/2025.12.4 2512030061/2512030119

二氧化

硫

15.0/15.1 2025.12.4 2512030015/2512030016
25.2 2025.12.4 2512030020/2512030019
45.0 2025.12.4 2512030021/2512030022

29.0/29.3 2025.12.4 2512030017/2512030018
55.1/55.0 2025.12.4 2512030024/2512030023
90.1 2025.12.4 2512030026/2512030025

一氧化

氮

19.0 2025.12.4 2512030055/2512030056
42.0/42.5 2025.12.5 2512050001/2512050053
68.0/68.1 2025.12.5 2512050006/2512050002

100 2025.12.4 2512030068/2512030069
220 2025.12.4 2512030070/2512030071
360 2025.12.4 2512030072/2512030073

二氧化

氮

25.0/25.2 2025.12.4 2512030057/2512030058
55.0 2025.12.4 2512030074/2512030075

90.0/90.1 2025.12.4 2512030027/2512030026
氮气 99.999% 2025.12.3/2025.12.4 2512030033/2512030050

表 2-4 设备检测原理及方法

设备监测项目 原理 方法

流速 皮托管法 靠压力差测算气体流速

温度 铂电阻法 利用电阻变化检测温度

二氧化硫 紫化差分吸收法 借紫外光谱吸收测二氧化硫浓度

一氧化氮 紫化差分吸收法 借紫外光谱吸收测一氧化氮浓度

二氧化氮 紫化差分吸收法 借紫外光谱吸收测二氧化氮浓度

湿度 极限电流法 依据扩散电流大小测气体浓度

氧气 氧化锆法 通过氧浓差电势检测氧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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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验收评价标准

3.1 验收技术规范

本次验收按照《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

续监测技术规范》（HJ 75-2017）、《污染源在线监控（监测）系统

数据传输标准》（HJ 212-2025）、《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控（监测）

系统现场端建设技术规范》（T/CAEPI 11-2017）中技术验收条件执

行。

3.2 参比方法验收技术指标要求

本项目污染源废气示值误差、系统响应时间、零点漂移和量程漂

移验收技术要求执行《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

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 75-2017），具体验收技术要求见表 3-1、

3-2。

表 3-1示值误差、系统响应时间、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验收技术要求

检测项目 技术要求

气态污

染物

CEMS

二氧

化硫

示值误差

当满量程≥100μmol/mol（286mg/m³）时，示值误差

不超过±5%（相对于标准气体标称值）；当满量程

＜100μmol/mol（286mg/m³）时，示值误差不超过

±2.5%（相对于仪表满量程值）

系统响应时间 ≤200s

零点漂移、量程漂移 不超过±2.5%

氮氧

化物

示值误差

当满量程≥200μmol/mol（410mg/m³）时，示值误差

不超过±5%（相对于标准气体标称值）；当满量程

＜200μmol/mol（410mg/m³）时，示值误差不超过

±2.5%（相对于仪表满量程值）

系统响应时间 ≤200s

零点漂移、量程漂移 不超过±2.5%

氧气

CEMS
O2

示值误差 ±5%（相对于标准气体标称值）

系统响应时间 ≤2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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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点漂移、量程漂移 不超过±2.5%

颗粒物

CEMS
颗粒

物
零点漂移、量程漂移 不超过士 2.0%

注：氮氧化物以 NO2计。

表 3-2 参比方法验收技术指标要求

检测项目 技术要求

气态污

染物

CEMS

二氧

化硫
准确度

排放浓度≥250μmol/mol（715mg/m³）时，相对准确度≤15%
50μmol/mol（143mg/m³）≤排放浓度＜250μmol/mol

（715mg/m³）时，绝对误差不超过±20μmol/mol（57mg/m³）
20μmol/mol（57mg/m³）≤排放浓度＜50μmol/mol（143mg/m³）

时，相对误差不超过±30%
排放浓度＜20μmol/mol（57mg/m³）时，绝对误差不超过

±6μmol/mol（17mg/m³）

氮氧

化物
准确度

排放浓度≥250μmol/mol（513mg/m³）时，相对准确度≤15%
50μmol/mol（103mg/m³）时≤排放浓度＜250μmol/mol

（513mg/m³）时，绝对误差不超过±20μmol/mol（41mg/m³）
20μmol/mol（41mg/m³）≤排放浓度＜50μmol/mol（103mg/m³）

时，相对误差不超过±30%
排放浓度＜20μmol/mol（41mg/m³）时，绝对误差不超过

±6μmol/mol（12mg/m³）
其他气态

污染物
准确度 相对准确度≤15%

颗粒物

CEMS
颗粒物 准确度

排放浓度＞200mg/m³时，相对误差不超过±15%

100mg/m³＜排放浓度≤200mg/m³时，相对误差不超过±20%

50mg/m³＜排放浓度≤100mg/m³时，相对误差不超过±25%

20mg/m³＜排放浓度≤50mg/m³时，相对误差不超过±30%

10mg/m³＜排放浓度≤20mg/m³时，绝对误差不超过±6mg/m³

排放浓度≤10mg/m³ 时，绝对误差不超过±5mg/m³

氧气

CMS
O2 准确度

＞5.0%，相对准确度≤15%
≤5.0%，绝对误差不超过±1.0%

流速

CMS
流速 准确度

流速＞10m/s时，相对误差不超过±10%
流速≤10m/s时，相对误差不超过±12%

温度

CMS
温度 准确度 绝对误差不超过±3℃

湿度

CMS
湿度 准确度

烟气湿度＞5.0%时，相对误差不超过±25%
烟气湿度≤5.0%时，相对误差不超过±1.5%

注：氮氧化物以 NO2计，以上各参数区间划分以参比方法测量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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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数采仪传输验收技术指标要求

本项目数采仪验收技术指标执行《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监测）

数据采集传输仪技术要求》（HJ 477-2009），数采仪传输验收技术

指标要求见表 3-3。
表 3-3 数采仪传输验收技术指标要求

项目 性能要求

通讯协议 符合 HJ 212-2025
数据采集仪误差 ≤1%

系统时钟计时误差 ±0.5%
存储容量 至少存储 14400条记录

控制功能
能通过上位机控制监测仪表进行即时采样和

设置采样时间

平均无故障连续运行时间 1440h以上

绝缘阻抗 20MΩ以上

3.4 联网验收技术指标要求

本项目联网验收技术执行《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

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 75-2017），联网验收技术指标要

求见表 3-4。
表 3-4 联网验收技术指标要求

验收检测项目 考核指标

通信稳定性

现场机在线率为 95%以上；

正常情况下，掉线后，应在 5分钟之内重新上线；

单台数据采集传输仪每日掉线次数在 3次以内；

报文传输稳定性在 99%以上，当出现报文错误或丢失时，启动纠

错逻辑，要求数据采集传输仪重新发送报文；

数据传输安全性

对所传输的数据应按照 HJ/T 212中规定的加密方法进行加密处理

传输，保证数据传输安全性；

服务器端对请求连接的客户端进行身份证验证；

通信协议正确性
现场机和上位机的通讯协议应符合 HJ/T 212的规定，正确率

100%；

数据传输正确性
系统稳定运行一星期后，对一星期的数据进行检查，对比接收的

数据和现场的数据一致，精确至一位小数，抽查数据正确率 100%；

联网稳定性
系统稳定运行一个月，不出现除通信稳定性、通信协议正确性、

数据传输正确性以外的其他联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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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验收结果及评价

4.1 技术验收条件检查

4.1.1 外观要求

新疆通达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南昌路锅炉房 3 号废气排放口

（DA003）安装的一套 CEMS 仪器表面完好无损，无明显缺陷，零

部件连接可靠，操作键、按钮使用灵活，定位准确。主机面板显示清

晰，涂色牢固，字符、标识易于识别，不影响读数。外罩耐腐蚀，密

封性能良好，具有防尘、防雨。在线监测设备具有国家环境保护部环

境监测仪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出具的适用性检测合格报告（报告编号

质（认）字 NO.2023-568，报告有效期截止至 2028年 12月 27日），

仪器型号和报告内容相符合，仪器设备认证证书及检测报告见附件 1、

附件 2。

4.1.2 产品铭牌

仪器型号和报告内容基本符合监测站房的布局和技术要求，设备

有产品铭牌，主要信息见表4-1。
表 4-1 设备主要信息

产品名称 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

出厂编号 338P259007F 生产单位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型号 CEMS-2000N 生产日期 2025年 9月

4.1.3 安全要求

系统具有漏电保护装置，配备良好的接地措施，符合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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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运行要求

站房内有机柜，配备空调；安装CEMS设备的工作区域有低压配电箱，满足CEMS工作条件。

4.1.5 CEMS安装位置检查

烟气在线设备安装位置在通达热力南昌路锅炉房5楼楼顶处，设备安装情况参照《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

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 75-2017）、《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控（监测）系统现场端建设技术规范》（T/CAEPI

11-2017）中的要求进行检查，固定污染源CEMS安装要求情况见表4-2。
表 4-2固定污染源 CEMS安装要求

序

号
标准要求 实际安装情况

是否符

合标准
现场照片

1 位于固定污染源排放控制设备的下游和比对监测断面上游
位于固定污染源排放控制设备的

下游和比对监测断面上游
符合

2 不受环境光线和电磁辐射的影响 不受环境光线和电磁辐射的影响 符合

3 烟道振动幅度尽可能小 烟道振动幅度很小 符合

4
安装位置应尽量避开烟气中水滴和水雾的干扰，如不能避

开，应选用能够适用的检测探头及仪器。

安装位置已避开烟气中水滴和水

雾的干扰。
符合

5 安装位置不漏风 安装位置不漏风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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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装CEMS的工作区域应设置一个防水低压配电箱，内设

漏电保护器、不少于2个10A插座，保证监测设备所需电力；

设有防水低压配电箱，内设漏电保

护器，有2个10A插座。
符合

7

应合理布置采样平台与采样孔：

a）采样或监测平台长度应＞2m，宽度应≥2m或不小于采样

枪长度外延1m，周围设置1.2m以上的安全防护栏，具有牢

固并符合要求的安全措施，便于日常维护（清洁光学镜头、

检查和调整光路准直、检测仪器性能和更换部件等）和比

对监测。

b）采样或监测平台应易于人员和监测仪器到达，当采样平

台设置在离地面高度≥2m的位置时，应有通往平台的斜梯

（或Z字梯、旋梯），宽度应≥0.9m；当采样平台设置在离

地面高度＞20m的位置时，应有通往平台的升降梯。

c）当CEMS安装在矩形烟道时，若烟道截面的高度＞4m，

则不宜在烟道顶层开设参比方法采样孔；若烟道截面的宽

度＞4m，则应在烟道两侧开设参比方法采样孔，并设置多

层采样平台。

d）在CEMS监测断面下游应预留参比方法采样孔，采样孔

位置和数目按照GB/T 16157的要求确定。现有污染源参比

方法采样孔内径应≥80mm，新建或改建污染源参比方法采

样孔内径应＞90mm。在互不影响测量的前提下，参比方法

采样孔应尽可能靠近CEMS监测断面。当烟道为正压烟道

或有毒气时，应采用带闸板阀的密封采样孔。

a）采样或监测平台长度约2.1m，

宽度约2m，周围设置1.2m以上的

安全防护栏，具有牢固并符合要求

的安全措施。

b）采样或监测平台易于人员和监

测仪器到达，采样平台设置在五楼

屋顶，离屋顶面高度1.3m，有通往

平台的旋梯，宽度0.92m。

c）烟道截面的宽度＜4m。

d）在CEMS 监测断面下游预留1
个参比方法采样孔，距离为70cm，

采样孔位置和数目符合GB/T
16157的要求。现有污染源参比方

法采样孔内径为100mm。参比方法

采样孔靠近CEMS监测断面。

符合

8
应优先选择在垂直管段和烟道负压区域，确保所采集样品

的代表性。

安装位置位于垂直管段，烟道负压

区域。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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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测定位置应避开烟道弯头和断面急剧变化的部位。对于圆

形烟道，颗粒物CEMS和流速CMS，应设置在距弯头、阀

门、变径管下游方向4倍烟道直径，以及距上述部件上游方

向＞2倍烟道直径处；气态污染物CEMS，应设置在距弯头、

阀门、变径管下游方向≥2倍烟道直径，以及距上述部件上

游方向≥0.5倍烟道直径处。

测定位置避开烟道弯头和断面急

剧变化的部位。
符合

10

对于新建排放源，采样平台应与排气装置同步设计、同步

建设，确保采样断面满足上一条款的要求：对于现有排放

源，当无法找到满足上一条款的采样位置时，应尽可能选

择在气流稳定的断面安装CEMS采样或分析探头，并采取

相应措施保证监测断面烟气分布相对均匀，断面无紊流。

CEMS安装断面位于气流稳定处，

监测断面烟气分布相对均匀，断面

无紊流。

符合

11
为了便于颗粒物和流速参比方法的校验和比对监测，

CEMS不宜安装在烟道内烟气流速<5m/s的位置。
安装位置烟气流速为7.2m/s。 符合

12

若一个固定污染源排气先通过多个烟道或管道后进入该固

定污染源的总排气管，应尽可能将CEMS安装在总排气管

上，但要便于用参比方法校验CEMS；不得只在其中的一

个烟道或管道上安装CEMS，并将测定值作为该源的排放

结果；但允许在每个烟道或管道上安装CEMS。

符合标准要求 符合

13
固定污染源烟气净化设备设置有旁路烟道时，应在旁路烟

道内安装CEMS或烟温、流量CMS。其安装、运行、维护、

数据采集、记录和上传应符合本标准要求。

固定污染源烟气净化设备未设置

旁路烟道。
符合

新疆通达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南昌路锅炉房3号废气排放口（DA003）安装的CEMS装置安装位置基本满足《固定

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 75-2017）、《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控（监测）系统



13

现场端建设技术规范》（T/CAEPI 11-2017）中的要求。

4.1.6 CEMS监测站房检查

监测站房建设情况参照《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 75-2017）、《固

定污染源自动监控（监测）系统现场端建设技术规范》（T/CAEPI 11-2017）中的要求进行检查，情况见表4-3。
表 4-3 固定污染源 CEMS站房要求

序号 标准要求 实际建设情况

是否符

合标准

要求

现场照片

1
应为室外的CEMS提供独立站房，监测站房与采样点之间

距离应尽可能近，原则上不超过70m。

监测站房与采样点之间的距离为8m，管线无

V型和U型弯。1根管线，无有伴热，管路倾

斜角度满足向下5°。
符合

2

监测站房的基础荷载强度应＞2000kg/㎡。若站房内仅放

置单台机柜，面积应＞2.5x2.5㎡。若同一站房放置多套分

析仪表的，每增加一台机柜，站房面积应至少增加3㎡，

便于开展运维操作。站房空间高度应≥2.8m，站房建在标

高≥0m处。

监测站房的基础荷载强度＞2000kg/㎡。5套
CEMS 共用一间站房，面积约26㎡（根据规

范，面积符合标准要求），高度约为3m，建

在标高0米（5楼屋顶）处。

符合

3
监测站房内应安装空调和采暖设备，室内温度应保持在

（15-30）℃，相对湿度应≤60%，空调应具有来电自动重

启功能，站房内应安装排风扇或其他通风设施。

监测站房内安装1台空调（制冷制热），室

内温度保持在（15-30）℃，相对湿度应＜

60%，空调具有来电自动重启功能，站房内

有通风设施。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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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监测站房内配电功率能够满足仪表实际要求，功率不小于

8kW，至少预留三孔插座5个、稳压电源1个、UPS电源1
个。

配备功率大于8kW；预留插孔2个；站房内

未配备UPS电源；已安装视频监控。
符合

5

监测站房内应配备不同浓度的有证标准气体，且在有效期

内。标准气体应当包含零气（即含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浓

度均≤0.1umol/mol 的标准气体，一般为高纯氮气，纯度

≥99.999%：含有其他气体的浓度不得干扰仪器的读数）和

CEMS测量的各种气体（SO2、NOx、O2）的量程标气，

以满足日常零点、量程校准、校验的需要。低浓度标准气

体可由高浓度标准气体通过经校准合格的等比例稀释设

备获得（精密度≤1%），也可单独配备。

符合标准要求 符合

6
监测站房应有必要的防水、防潮、隔热、保温措施，在特

定场合还应具备防爆功能。

具有防水、防潮、隔热、保温措施；同时站

房和电源已做防雷措施。
符合

7 监测站房应具有能够满足CEMS 数据传输要求的通讯件。 满足CEMS数据传输条件。 符合

3号废气排放口（DA003）CEMS装置设备站房基本满足《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

测技术规范》（HJ 75-2017）、《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控（监测）系统现场端建设技术规范》（T/CAEPI 11-2017）中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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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调试测试情况

新疆通达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南昌路锅炉房3号废气排放口

（DA003）安装的一套CEMS装置按照《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

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 75-2017）和《固定污染源烟

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要求及检验方法》（HJ

76-2017）中对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指标调试检测

要求进行了调试检测。

2025年12月14日至12月20日完成新疆通达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南

昌路锅炉房3号废气排放口（DA003）CEMS调试前168h无故障运行；

2025年12月21日至12月23日完成新疆通达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南昌路

锅炉房3号废气排放口（DA003）CEMS 72h调试，并出具72小时调试

分析报告；2025年12月24日至12月30日完成新疆通达热力有限责任公

司南昌路锅炉房3号废气排放口（DA003）CEMS 168h连续运行能力

测试（调试前后168小时无障碍运行数据见附件5，72小时调试分析报

告见附件3）。

4.2 固定污染源CEMS联网验收情况

新疆通达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南昌路锅炉房3号废气排放口

（DA003）安装的CEMS与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联网，在2025年12

月24日—2026年3月21日内运行稳定，通信正常，通信协议正确、数

据传输安全，数据传输正常、联网稳定，2026年5月8日乌鲁木齐市生

态环境局出具了联网证明（联网证明见附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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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比对验收结果及评价

4.3.1 验收期间工况

比对验收监测期间，本项目正常生产且稳定运行，废气连续排放

稳定，配套环保设施运行正常。

4.3.2 验收内容

本项目验收技术指标为：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含氧量、烟气温

度、烟气流速、烟气湿度，共计7个参数，比对监测内容及频次见表

4-4。
表 4-4 比对检测内容及频次

检测时间 检测项目 监测点位个数 监测点位 检测频次

2026年 3月 22日

烟温

1个测点
3号废气排放

口（DA003）

检测 5次
流速 检测 5次
湿度 检测 5次

含氧量 检测 9次
NOx 检测 9次
SO2 检测 9次

4.3.3 参比方法

本次技术验收参比方法见表 4-5。

表 4-5 技术指标验收方法

检测项目 参比方法 参比仪器 仪器型号、编号

SO2、NOx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

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
75-2017）；《固定污染源废气二氧化硫

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HJ 57-2017）；

《固定污染源废气氮氧化物的测定 定

电位电解法》（HJ 693-2014）

青岛崂应自动

烟尘/气测试仪
3012H/HP-XC-47

含氧量 GB/T 16157-1996 电化学法

烟温 GB/T 16157-1996 铂电阻法
大流量烟尘

（气）测试仪
YQ3000-D/HP-XC-53流速 GB/T 16157-1996 皮托管法

湿度 GB/T 16157-1996 干湿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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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质控措施

本项目验收依据《环境监测质量管理技术导则》（HJ 630-2011）

有关规定，按照《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

监测技术规范》（HJ 75-2017）、《固定污染源废气非甲烷总烃连续

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HJ 1013-2018）中的相关条款执行。

为确保监测结果的准确性、可靠性，根据本次监测内容，公司按照质

量控制方案，与安装单位、调试单位、运维单位和验收单位积极配合，

采取有效措施，对验收全过程实施质量控制：

1、检测人员经过培训，并按照《环境监测人员持证上岗考核制

度》要求持证上岗。

2、检测仪器经过相关检测部门的检定和校准。

3、设备负荷运行平稳，环保配套设施运转正常，确保废气连续

稳定排放。

4、烟气分析仪在使用前进行标定。

5、实验分析符合实验室相关规定要求。

4.4 CEMS技术指标验收结果及评价

新疆通达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南昌路锅炉房3号废气排放口

（DA003）安装的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CEMS验收比对监测结果一

览见表4-6（固定污染源烟气 CEMS 比对检测结果报告见附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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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 比对监测结果一览表

测点位置 DA003锅炉废气排放口
测点截面积（m²） 3.1416
烟囱高（m） 25

CEMS主要仪器号

仪器名称 型号 原理 制造单位

CEMS系统 / /

聚光科技（杭州）

股份有限公司

二氧化硫 OMA-2000/449P2570029 紫外差分吸收法

氮氧化物 OMA-2000/449P2570029 紫外差分吸收法

氧量 HMS-100/001P2580090 氧化锆法

烟气流速 APT2000/B0000345 皮托管法 安荣信科技（北

京）股份有限公

司

烟气温度 APT2000/B0000345 铂电阻法

烟气湿度 HMS-100/001P2580090 极限电流法
聚光科技（杭州）

股份有限公司

参比方法 用仪器名称 型号、编号 原理 方法依据

二氧化硫 自动烟尘/气测试仪 3012H/HP-XC-47 定电位电解法 HJ 57-2017
氮氧化物 自动烟尘/气测试仪 3012H/HP-XC-47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2014
氧量 自动烟尘/气测试仪 3012H/HP-XC-47 电化学法 GB/T 16157-1996
烟温 大流量烟尘（气）测试

仪

YQ3000-D/HP-XC-53 铂电阻法 GB/T 16157-1996
流速 大流量烟尘（气）测试

仪

YQ3000-D/HP-XC-53 皮托管法 GB/T 16157-1996
湿度 大流量烟尘（气）测试

仪

YQ3000-D/HP-XC-53 干湿球法 GB/T 16157-1996
方法 参比方法 CEMS法

测试时间 子编号 流速

(m/s)
温度

(℃)
湿度

(%)
流速

(m/s)
温度

(℃)
湿度

(%)07:17-07:22 01-1-1 8.14 58 21.1 7.151 58.872 20.211
07:30-07:35 01-1-2 8.00 61 21.8 8.012 60.941 20.735
07:44-07:49 01-1-3 7.80 62 21.4 7.771 61.303 20.896
08:11-08:16 01-1-4 8.03 63 22.4 7.617 62.082 23.043
08:22-08:27 01-1-5 7.94 63 22.7 8.042 62.345 21.962

流速相对误差（%） -3.30
烟温绝对误差（℃） -0.3
湿度相对误差（%） -2.33

检测项目 氮氧化物 参比仪器生产厂家
青岛崂应环境科技

有限公司

检测日期 2026年 3月 22日 参比仪器 自动烟尘气测试仪

测试地址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八一

街道南昌路 293号
参比仪器型号、编

号
3012H/HP-XC-45

测点位置 DA003锅炉废气排放口 测点截面积（m²） 3.1416

CEMS生产厂家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

司
CEMS型号、编号

OMA-2000/
449P2570029

CEMS原理 紫外差分吸收法 参比原理 定电位电解法

计量单位 mg/m³
测试时间 子编号 参比方法（A） CEMS(B) 数据对差=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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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6-07:22 01-1-1 36 33.865 -2.135
07:23-07:28 01-1-2 37 34.429 -2.571
07:28-07:33 01-1-3 37 34.349 -2.651
07:34-07:39 01-1-4 35 34.459 -0.541
07:40-07:45 01-1-5 34 33.255 -0.745

07:46-07:51 01-1-6 36 33.567 -2.433
07:51-07:57 01-1-7 38 33.786 -4.214
08:04-08:09 01-1-8 40 34.477 -5.523
08:10-08:15 01-1-9 37 35.674 -1.326

绝对误差（mg/m³） -2

标准气体

名称
标准

（mg/m³）
参比方法测定结果

（mg/m³）
相对误差（%）

采样前 采样后 采样前 采样后

NO标准气体 287 285 285 -0.7 -0.7
以下空白 / / / /

检测项目 二氧化硫 参比仪器生产厂家
青岛崂应环境科技

有限公司

检测日期 2026年 3月 22日 参比仪器 自动烟尘/气测试仪

测试地址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八一街

道南昌路 293号
参比仪器型号、编

号
3012H/HP-XC-45

测点位置 DA003锅炉废气排放口 测点截面积（m²） 3.1416

CEMS生产厂家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

司
CEMS型号、编号

OMA-2000/
449P2570029

CEMS原理 紫外差分吸收法 参比原理 定电位电解法

计量单位 mg/m³
测试时间 子编号 参比方法（A） CEMS(B) 数据对差=B-A
07:16-07:22 01-1-1 3 2.194 -0.806
07:23-07:28 01-1-2 4 2.864 -1.136
07:28-07:33 01-1-3 4 2.656 -1.344
07:34-07:39 01-1-4 6 2.506 -3.494
07:40-07:45 01-1-5 7 2.529 -4.471

07:46-07:51 01-1-6 8 2.274 -5.726
07:51-07:57 01-1-7 9 2.088 -6.912
08:04-08:09 01-1-8 12 2.076 -9.924
08:10-08:15 01-1-9 10 2.135 -7.865

绝对误差（mg/m³） -5

标准气体
名称

标准值

(mg/m³)
参比方法测定结果

(mg/m³)
相对误差

(%)采样前 采样后 采样前 采样后

SO₂标准气

体

279 272 273 -2.5 -2.2
以下空白 / / / / /

检测项目 氧气 参比仪器生产厂家
青岛崂应环境科技

有限公司

检测日期 2026年 3月 22日 参比仪器 自动烟尘/气测试

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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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地址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八一

街

参比仪器型号、编

号
3012H/HP-XC-45

测点位置 DA003锅炉废气排放口 测点截面积

(m²)
3.1416

CEMS生产厂家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

司
CEMS型号、编号

HMS-100/
001P2580090

CEMS原理 氧化锆法 参比原理 电化学法

计量单位 %

测试时间 子编号 参比方法（A） CEMS(B) 数据对差=B-A
07:16-07:22 01-1-1 2.7 2.706 0.006
07:23-07:28 01-1-2 2.6 2.667 0.067
07:28-07:33 01-1-3 2.6 2.627 0.027
07:34-07:39 01-1-4 2.4 2.526 0.126
07:40-07:45 01-1-5 2.4 2.400 0.000
07:46-07:51 01-1-6 2.4 2.397 -0.003
07:51-07:57 01-1-7 2.4 2.404 0.004
08:04-08:09 01-1-8 2.4 2.302 -0.098
08:10-08:15 01-1-9 2.5 2.387 -0.113

绝对误差（mg/m³） 0

标准气体

名称
标准

（mg/m³）
参比方法测定结果

（mg/m³）
相对误差（%）

采样前 采样后 采样前 采样后

O2标准气体 20.9 20.5 20.4 -1.9 -2.4
以下空白 / / / /

备注 本次监测结果仅代表当日设备运行状况。

结论
通过现场比对表明该套设备所监测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气温度、烟气流速、湿

度和含氧量均满足标准要求，比对监测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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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环境管理调查

5.1 在线监测设备性能检查

根据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前后168h无故障运行数据和72小时

调试分析报告，新疆通达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南昌路锅炉房3号废气排

放口（DA003）安装的一套CEMS监测因子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

化物、含氧量、烟气温度、烟气流速、烟气湿度的零点漂移、量程漂

移、示值误差、响应时间性能指标均符合《固定污染源烟气（SO2、

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 75-2017）相关要求。

5.2 在线监测设备的管理检查

本项目建立了烟气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的技术档案，制定了

《CEMS运行操作规程》《CEMS仪器定期校验制度》《CEMS设备

维护规程》等管理制度，严格按照规程开展日常巡检和维护工作并做

好记录，对日常巡检或维护保养中发现的故障或问题，系统管理维护

人员能及时处理并记录。《完全抽取法 CEMS日常巡检记录表》 、

《气态污染物 CEMS 示值误差和响应时间检测》《CEMS零点量程

与校准记录表》《易耗品更换记录表》《CEMS维修记录表》《标准

气体更换记录表》《CEMS校验测试记录表》等记录单独成册，记录

较完整；购置了具有国家标准物质证书的标准气体用于在 线仪器的

定期标定与校验，同时制定了《烟气自动监测定期工作制度》定期对

设备进行校验，气态污染物 CEMS定期对系统全流程校准；每 3个

月进行一次全系统的校准，进行零点和跨度、线性误差和响应时间的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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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和建议

6.1 验收结论

6.1.1 比对监测验收结论

新疆通达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南昌路锅炉房3号废气排放口

（DA003）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所比对的项目（颗粒物、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含氧量、烟气温度、烟气流速、烟气湿度）符合《固定污

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 75-2017）

中相关技术要求。比对结果均合格。

6.1.2 安装位置及现场检查结论

（1）企业有专业的维护人员，完善的仪器运行管理制度。

（2）数据传输到环保信息平台。

（3）烟气比对监测口处平台较规范，便于日常维护及监测。

（4）在线监测系统安装位置合理规范。

6.1.3 联网验收结论

新疆通达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南昌路锅炉房3号废气排放口

（DA003）CEMS安装投入运行后，设备已与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

联网，符合《污染物在线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HJ/T 212-2025

的相关要求，2026年5月8日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出具了联网证明

（联网证明见附件4）。

6.2 建议

1、定期校验检测设备，做好各项记录并留存。

2、加强对在线监测系统运行维护与管理并保存完整的运维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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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站房内物品堆放须整齐，并保证监测站房内卫生清洁。

4、通达热力现有排污许可证的烟道内径为1.5m和氮氧化物排放

浓度限制为40mg/m³，与实际不符，建议对其进行变更。

5、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在线监测站房内预留三孔插座2个（不少于

5个）、未配备UPS电源，为确保锅炉运行期间在线设备数据传输的

稳定性，建议尽快安装三孔插座并配备UPS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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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通达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CEMS）
比对验收项目验收意见

2026年 6月 12日，新疆通达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组织了“通达热

力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CEMS）比对验收项目”验收

会，验收工作组由建设单位（新疆通达热力有限责任公司）、设备调

试单位（新疆源博水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验收报告编制单位（新疆

昌源水务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和技术专家组成（验收组名单附后）。

验收工作组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该项目环境保护执行情况的汇报、验

收监测单位关于项目验收比对监测情况的汇报，现场检查了环境保护

设施建设与运行情况，审阅了有关资料，根据《固定污染源烟气（SO2、

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 75-2017）、《固定污

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

方法》（HJ 76－2017），对本项目进行验收，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新疆通达热力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通达热力），成立于 2000

年 8月，主营城市集中供热。本次因更换设备重新对新疆通达热力有

限责任公司南昌路锅炉房 3号废气排放口（DA003）烟气在线监测系

统进行验收，型号：CEMS-2000N型，编号：338P259007F；生产厂

家：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废气由一根 25m高烟囱排放。

新疆通达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南昌路锅炉房 3号废气排放口

（DA003）安装的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生产厂家为聚光科技（杭州）

股份有限公司；设计、安装单位为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调试检测为新疆源博水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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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2月14日至12月20日完成新疆通达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南

昌路锅炉房3号废气排放口（DA003）CEMS调试前168h无故障运行，

并调取168小时无故障运行数据；2025年12月21日至12月23日完成新

疆通达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南昌路锅炉房3号废气排放口（DA003）

CEMS 72h调试，并出具72小时调试分析报告；2025年12月24日至12

月30日完成新疆通达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南昌路锅炉房3号废气排放口

（DA003）CEMS 168h连续运行能力测试，并调取168h无故障运行报

告。

二、在线监测设备性能检查

根据新疆源博水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

统 168h无故障运行数据和 72小时调试分析报告，新疆通达热力有限

责任公司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验收监测报告安装的一套 CEMS监

测因子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含氧量、烟气温度、烟气流速、烟气湿

度的零点漂移、量程漂移、示值误差、响应时间性能指标均符合《固

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

75-2017）相关要求。

三、在线监测设备的管理检查

本项目建立了烟气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的技术档案，制定了

《CEMS运行操作规程》《CEMS仪器定期校验制度》《CEMS设备

维护规程》等管理制度，严格按照规程开展日常巡检和维护工作并做

好记录，对日常巡检或维护保养中发现的故障或问题，系统管理维护

人员能及时处理并记录。《完全抽取法 CEMS日常巡检记录表》《气

态污染物 CEMS示值误差和响应时间检测》《CEMS零点量程与校

准记录表》《易耗品更换记录表》《CEMS维修记录表》《标准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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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记录表》《CEMS校验测试记录表》等记录单独成册，记录较完

整；购置了具有国家标准物质证书的标准气体用于在 线仪器的定期

标定与校验，同时制定了《烟气自动监测定期工作制度》定期对设备

进行校验，气态污染物 CEMS定期对系统全流程校准。

四、验收结论

（1）比对监测验收结论

新疆通达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南昌路锅炉房 3号废气排放口

（DA003）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所比对的项目（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含氧量、烟气温度、烟气流速、烟气湿度）符合《固定污染源烟

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 75-2017）

中相关技术要求。比对结果均合格。

（2）安装位置及现场检查结论

（1）企业有专业的维护人员，完善的仪器运行管理制度。

（2）数据传输到环保信息平台。

（3）烟气比对监测口处平台较规范，便于日常维护及监测。

（4）在线监测系统安装位置合理规范。

（3）联网验收结论

通达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验收监测报告 CEMS安装投入运行

后，设备已与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联网，符合《污染物在线监控（监

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HJ/T 212-2025）的相关要求，于 2026年

5月 8日出具了联网证明。

（4）综合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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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环境保护产品认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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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国家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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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调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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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联网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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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前后 168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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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固定污染源废气在线比对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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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站房及设备图片

站房机柜

站房数采仪

站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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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比对监测现场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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